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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

并上市网下投资者管理特别规定》起草说明

为配合做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工作，加强北

京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北交所）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

公开发行并上市（以下简称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）网下投资

者管理，维护网下发行秩序，中国证券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

会）研究制定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

开发行并上市网下投资者管理特别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特别

规定》）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适应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需要，促进形成高

质量网下投资者队伍，优化网下发行生态，协会研究制定了

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管

理规则》）、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

理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》）等自律规则，

对网下投资者的注册、分类评价和违规行为处理实行科学统

一管理。在统一网下投资者自律管理的基础上，结合北交所

网下投资者特点和自律管理工作实际，协会对原《北京证券

交易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上市网下投资

者管理特别条款》进行修订，起草形成《特别规定》，对北

交所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网下投资者注册条件和行为规范

作出差异化安排，进一步提高北交所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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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投资者自律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特别规定》共十六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一是对规则适用原则作出规定。本规定与《管理规则》

属于特别规定和一般规定的关系。本规定作出特别规定的，

适用本规定；未作出特别规定的，参照适用《管理规则》的

有关规定。

二是明确北交所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网下投资者注册

基本要求。主要内容包括增加期货公司作为参与网下询价和

配售业务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类型，并对网下投资者证券交易

经验、研究定价能力、合规风控能力、风险承受能力、业务

开展独立性等作出细化规定。

三是对北交所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网下投资者投资实

力作出差异化安排。要求网下投资者所属自营投资账户或直

接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从证券二级市场买入的非限售股票

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截至最近一个月末总市值应不低于 1000

万元。公募基金、社保基金、养老金、年金基金、保险资金、

合格境外投资者账户除外。

四是对北交所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网下投资者行为管

理中的特别事项作出相应安排。根据北交所股票公开发行并

上市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实际情况，要求机构投资者和个人

投资者为配售对象填报的拟申购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该配

售对象最近一个月末总资产与询价前总资产的孰低值。网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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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者定价依据的保存和报送沿用原有关规定。

五是压实证券公司信息系统管理责任。为确保网下投资

者能够通过证券公司相关交易系统参与股票公开发行并上

市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，要求证券公司应加强交易系统运营

管理和维护，建立健全应急处理机制，保证交易系统安全稳

定运行，为网下投资者参与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网下询价和

配售业务提供支持和保障。

六是列举证券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的禁止性行为。为引导

和督促证券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规范开展股票公开发行并上

市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，避免出现违法违规行为，《特别规

定》对证券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展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禁止性

行为进行明确列举。证券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出现有关禁止性

行为的，协会将视情节轻重，依规采取处理措施。

七是明确自律管理相关要求。在违规行为处理方面，明

确网下投资者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违规次

数合并计算。《特别规定》还进一步明确对股票公开发行并

上市网下投资者进行分类评价和管理，并参照适用《分类评

价和管理指引》的有关规定。


